
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公司2022年度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

告的专项说明 

 

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未名医药”）2022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，出具了

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（广深所证审字[2023]第002号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”）。公司董事会对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

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： 

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所述，2022年5月18日，在时任董事会不知悉且未履

行任何相关审议程序情况下，公司原董事长潘爱华、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厦门未名）原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德顺等人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提交登记（备案）申请，将杭州强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强

新”）变更为子公司厦门未名股东。杭州强新并未向厦门未名实际出资。截至

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披露之日，未名医药公司已就杭州强新入股厦门未名一

事向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报案，并收到了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下发的《立

案告知书》，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侦查过程中。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关注到未名医药公司管理层已经识别出上述缺陷，并采取了适当的整改措

施，且已如实反映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。 

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董事会专项说明 

董事会审阅了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

留意见的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（广深所证审字[2023]第002号）》，认为：深圳广

深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符合公

司实际情况，其在公司2022年度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是为了

提醒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，不影响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

的有效性。董事会同意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对公司2022年度《内



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强调事项段的说明。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报告涉及事项对公

司产生的影响，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消除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

对公司的影响，以保证公司持续健康长久的发展，切实有效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

者的利益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采取的整改措施 

1、针对上述事项，公司已制定并发布了《印章管理制度》、《合同订立与

审核管理规程》及合同盖章流程加强对印章的管理，通过制定相关制度，完善

内部控制流程的审批和权限授予，加强对合同订立、审核、用印过程的监督和

检查，降低合同订立过程中的不合规、不合法使用风险。 

2、公司拟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下属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和

管理人员内部合规培训，开展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的法律法规培训，积极

参与监管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，强化合规经营的意识，强化关键管理岗位的风

险控制职责。同时，公司将进一步督促全体公司员工强化法律意识，加强自我

约束，切实履行遵纪守法的公民义务。 

3、强化内部审计工作，完善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，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行使

监督权，加强内审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，提高内部审

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。 

4、公司将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配套指引文件，继续完善内部

控制体系，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，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，优化内部控制环

境，提升内控管理水平，促进公司长期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 

 

 

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4月 27日 


